
哈尔滨工业大学〈深圳）

关于使用英文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暂行规定

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质量， 根据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攻读硕

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规定》， 结合深圳校区实际情况， 现

对我校区研究生用英文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管理工作做出如下

规定：

一、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原则上建议用中文撰写。 但在如

下四种情况下， 硕士学位论文可以用英文撰写：

（ 一）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是境外兼职导师；

（二）研究生参加国际联合培养项目；

（三）研究生参加国际合作项目；

（四）硕士研究生本身英语水平较高， 且导师为外籍教师

或有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， 英语水平较高， 可以指导学生

用英文撰写论文。

二、 硕士学位论文用英文撰写时， 需有不少于3000字的详

细中文摘要。 详细中文摘要的内容与学位论文的英文摘要可以

不完全对应。



三、关于论文质量保障措施

（一）研究生必须经导师同意后，方能申请用英文撰写学

位论文。

（二）研究生在参加开题评议时提交中文版开题报告及相

对应的英文版开题报告，由开题评议小组对其英文写作水平进

行把关，并给予审核意见。

（三〉所在学科聘请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具有硕士导师资

格的两位专家对英文学位论文进行评阅，所聘评阅人要求为境

外教师或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、英语水平较高的专家。

（四）使用英文撰写学位论文的研究生原则上应采用英文

进行答辩。

四、对于使用英文撰写学位论文的研究生，在完成学位论

文答辩并通过校学位委员会审核后，学院将给予奖励。

五、本管理规定由教务部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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